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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全面打造与洛阳副中心城市定位相匹配的一流营商环境，

提升企业开办便利度，努力实现企业开办“零成本”，持续为全市经

营主体增活力、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。按照省优化营商

环境工作要求和市政府部署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政府采购方式，为全市新开办企业（个体工商户除外）

免费提供首套印章叁枚，分别是企业公章、财务专用章和法定代

表人名章，印章材质为光敏。费用由市县两级财政分别负担。

二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市级

1.确定供应商。通过招投标方式，确定 1-2家公章刻制经营单

位进驻市民之家，为通过线上或企业开办专区窗口登记的新开办

企业提供免费刻制印章服务。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.办理流程

（1）在市民之家设立企业开办专区综合受理窗口，为入驻的

刻章企业提供刻章场地，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

责任单位：市审信局

（2）新开办企业通过线上或企业开办专区窗口申办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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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新开办企业信息，并将信息实时推送

至印章刻制企业；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3）印章刻制企业在收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信息后，

于 2小时内完成印章刻制并备案。
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

（4）新开办企业在企业开办专区窗口现场领取或邮寄。

责任单位：市审信局

3.资金拨付。新开办企业刻制印章清单按月核对、费用按季度

结算。

（1）每月 10日前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市公安局提供上个月

在市民之家企业开办专区窗口或网上核准的新开办企业清单，市

公安局根据清单内企业印章刻制实际数量按月核对确认备案印章

数量。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市公安局

（2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季度向市财政局提出刻制印章费用

拨款申请，市财政局在收到拨款申请后及时拨付相关费用到市市

场监督管理局账户。

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3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费用到账后向印章刻制企业支付。

责任单位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二）县区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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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区要结合实际，参照市级办法制定本级新开办企业免费

刻制首套印章的具体办法，费用由同级财政负担。

责任单位：各县区人民政府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。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，是提升企业开

办便利度，打造企业开办“零成本”的重要保障，是优化营商环境的

重要举措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专

人负责，强力推进实施，确保工作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协作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增强责任意识，履行工作

职责，强化协作配合，切实形成工作合力。市市场监管局负责指

导各县区营业执照登记工作，审批市本级营业执照并及时将信息

共享至印章刻制企业；市财政局负责做好资金保障；市公安局负

责监管印章刻制企业规范印章刻制信息备案；市审信局负责管理

各级政务服务中心“企业开办”专区，合理配置窗口，保障企业能够

通过线下或邮寄方式免费领取印章，提高专区工作人员服务

水平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。市政府将定期对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工

作进行督导检查，对工作落实不力、拖欠印章刻制企业费用、冒

领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问责。

洛阳市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工作，自政府采购确定印章

刻制企业完成后开始实施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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